附件2:

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认定审查步骤

审查分两个步骤进行：

1、 现场检查

由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和检测机构进行。

㈠查看企业是否符合国家第40令等文件规定的产业政策以及北京市现行的相关产业政策；产品有无国标、行标或地标；不破坏资源，不造成二次污染等。

㈡查验数据时段为上一年度（全年）至当期时段。
新企业及其他特殊情况，查验时段不应少于半年。 

㈢利废原材料供应合同是否齐全、规范（来源可靠）。

㈣检查原材料有无严格计量（在线监测），以及统计台帐等。
㈤查看产品和原材料的台帐和汇总表是否准确无误，没有弄虚作假。
㈥查看各类单据是否与台帐和汇总表对应；利废材料数据还应与供应企业上报数据一致。
㈦现场查看原材料标识（名称、规格、产地）是否清晰、正确，各种原材料堆放是否有隔断，有无混料等现象，场地无遗洒或扬尘等。
㈧现场测试原材料配比，并填写《现场实测原始记录表》。
㈨最后详细查看有无人为凑数或隐瞒重大事项的现象；还应注意企业为隐瞒造假行为而企图商业贿赂的举动。

上述检查均应记入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认定现场记录表》，并由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。

2、 认定委员会联席会议审查

1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、规范、属实。

2 检测报告结论是否合理（如利废率是否达标等）。
3 其他特殊情况的相关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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